
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从轻行政处罚决定书

津青市监执二轻处〔2024〕 28号

当事人： 天津市瑞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件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MAC6M08B5D

住所：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青沙路39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姚中海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青沙路39号101室

2024年3月11日， 本局接天津市便民专线服务中心转

办单。 市民反映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津静公路与郑庄子路

交口北500米物流园电费未按 天津市转供电定价要求合理定

价， 电价约合1. 5元／度， 严重超出国家规定电价。

2024 年3 月15 日， 执法人员前往市民所述物流园进

行现场检查， 该物流园经营主体为天津市瑞祥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即当事人， 当事人对外出租房屋并向租户提供 “转供

电” 服务， 对租户按1. 35元／千瓦时收取电费。 当事人缴费

电价为1 元／千瓦时， 供电单位为天津市荣昌汽车灯具有限

公司。 本局2024年4月8日予以立案。

2024年4月22日，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姚中

海进行询问并查看了其提供的相关材料。

依据《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电价改革有关事项的通

知》（津发改价综〔2021〕313号），自2021年10月15日起，

我市燃煤发电电量原则全部进入市场， 上网电价在 “基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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